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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愛青少年及社區服務 

服務標準 11  

11.3 評估服務使用者的需要  

(青少年綜合服務提供之中學學校社會工作服務) 

 

1 評估單位及滿足服務使用者的需要之政策及程序 (參考服務標準 11.1) 

1.1 諮詢服務使用者、有關職員、服務使用者家屬或其他有關人員的意見；於 

適當時，在評估和規劃過程的各階段採納這些意見。 

 

1.2 定期評估個案需要評估及計劃記錄。 

 

1.3 定期更新服務使用者記錄指引。 

 

2. 實施評估和滿足服務使用者需要的程序 (參考服務標準 11.1.4 - 7) 

高級督導主任及駐校社工每年一次共同制訂來年整體的目標及計劃，檢討及評

估服務使用者的需要。評估需要時，高級督導主任及學校社工對學校及學生觀

察、個案日常的接觸、服務使用者意見調查所提出的意見及需要等，作為提供更

適切服務的準則。  

(各類服務之實施評估和滿足服務使用者需要程序如下：) 

 

個案轉導服務 

2.1 主動介入個案 

 

2.1.1 學校社工主動接觸到有需要接受輔導服務的對象時，適當地接觸及進一

步評估服務需要，當確定繼續提供輔導服務，服務使用者將進入個案服

務。 

2.1.2 學校社工會參考(SQS3.7/Form1) (見服務標準 3.7)，按照服務使用者所提出

的服務需要或面對的困難，制定個案目標及計劃； 

2.1.3 社工需得到服務使用者的口頭/書面同意，填寫(填寫《接受個案服務同意

表》(Form_sqs10.4a_01c)、撰寫《輔導服務個案策略及計劃》(SQS3.7/Form2)，

交由高級督導主任審閱，取得個案號碼後正式開案。 

2.1.4 在輔導過程中，面對個案情況複雜和多變，學校社工須保持敏銳的觸覺，

了解服務使用者的需要和變化，不時檢視服務需要和計劃，作出適當的

回應和修訂。 

2.1.5 為更全面了解及評估服務使用者，社工在取得服務使用者同意後，可引

入其家人、親友及其他個案相關人士，如學校教職員等，查詢及邀請參與

輔導過程，可更全面了解和評估服務使用者，處理服務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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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若引入其家人、親友或其他個案相關人士後，社工將與個案就跟進或需

要進行商討。 

2.1.7 在跟進的過程中，社工須為其負責的個案每半年填寫個案中期檢討(SQS 

3.7/ Form3)及《轉介(包括轉換學校社工)/結案撮要》(SQS3.7/Form4)，以簡

述個案服務進展和跟進計劃、檢討最新的服務需要及介入計劃的調整，

交由高級督導主任/督導主任審閱。 

2.1.8 社工須撰寫完整的個案記錄 

 

2.2 主動求助 

 

2.2.1 社工若接獲服務使用者/求助者之查詢，包括電話及親自到社工室查詢，

應耐心聆聽他們的求助原因及了解其服務需要，讓他們感覺到學校社工

樂意協助和分擔他們所面對的困擾。 

2.2.2 無論電話查詢或親自到社工室求助，學校社工經初步評估，認為適合跟

進，應儘快諮詢高級督導主任，由接獲求助起三個工作天內聯絡服務使

用者。若評估為非合適個案，亦需於三個工作天內，通知轉介者或服務

使用者被拒絕結果及原因。 

2.2.3 社工評估後，若合適個案輔導服務，可進入個案輔導服務的主動介入個

案程序。  

 

2.3 外間轉介 

2.3.1 當接獲外間轉介查詢，學校社工於一個星期內聯絡轉介者及服務使用

者，以了解服務使用者情況及評估是否接納轉介。 

2.3.2 學校社工評估後，若合適個案輔導服務，可進入個案輔導服務的主動介

入個案程序。 

 

3. 諮詢及採納不同意見指引 

3.1 為全面了解服務使用者的需要和困難，讓有關人士(包括服務使用者、其

家人、親友等)發揮力量協助個案；而其他個案相關人士(如學校教職員)亦

是個案輔導服務的資源。如果有需要及情況許可下，無論在服務需要評估、

服務計劃推行及檢討時，可引入上述相關人士的參與。 

 

3.2 學校社工會在取得服務使用者同意後，聯絡及諮詢上述相關人士從而更了

解他們的需要，使輔導目標及計劃更豐富，協助他們處理問題，並結合各

方意見以協助服務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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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服務使用者參與服務評估需要及計劃活動的方法 

4.1 由學校社工定期主動探討學生之需要，搜集服務使用者的意見。 

4.2 服務單位需定期向服務使用者報告服務計劃。 

4.3 高級督導主任及學校社工在每年跟校方進行的全年計劃及檢討會議時，同時 

收集不同教職員對服務之意見及建議，並記錄及跟進相關意見或建議是否

合適用於來年的計劃內。 

 

5. 更新服務使用者記錄指引 

5.1 單位實施監察制度，適時評估及跟進學校社工所提供之輔導，社工須於每半

年提交其個案之檔案予督導主任/高級督導主任審閱，以記錄個案進展。 

5.2 跟進個案期間，若服務使用者的個人資料有重大改變，社工將在個案記錄上

作出更新。 

 

 

 

 

 

 

 

 

 

 

 

 

 

 

 

 

 

 

檢討及更新日期：2024 年 1 月 4 日 

 

 

 
 


